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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署依法定程序偵辦案件 嚴正澄清 
 
  有關媒體近日報導本署偵辦新竹市長候選人沈 00對吳 00

提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4條、刑法誹謗等案件，其中

有關「國家機器動起來」、「檢調成執政者鷹犬」等內容，均

與事實不符，本署特予澄清如下： 

    本署受理沈 00對吳 00提出上開告訴後，即依程序完成

分案，承辦檢察官審酌案內事證，認有傳喚、通知雙方到案

說明之必要，故依法訂期，均符合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請外

界勿任意妄加揣測，給予辦案人員純淨辦案空間。 


